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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 

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）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、

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路畅科技”、“公

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

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

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路畅科技本次董事会所审议的

三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，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：  

 

一、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路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一）该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该交易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决定与公司关联方张宗涛、廖晓强、彭楠、蒋福财、朱玉光、胡锦敏及

其他方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路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拟注册资本1,000.00万元人

民币，其中路畅科技拟出资200.00万元，拟出资比例为20%，张宗涛、廖晓强、

彭楠、蒋福财、朱玉光、胡锦敏等11位自然人拟出资800.00万元，拟出资比例为

80%，出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。 

2、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

拟出资人中张宗涛为公司董事/总经理，彭楠为公司董事，廖晓强、蒋福财、

朱玉光、胡锦敏等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因此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该交易的决策程序 

该交易系公司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出资设立公司。根据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，该交易待董事会通过后，尚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。 

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，会议以3票同意、

2票回避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投资设

立深圳市路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由于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，关联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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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张宗涛、彭楠予以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发表了同意的独

立董事意见。 

4、该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类型 公司中的职务 身份证号码 

张宗涛 境内自然人 董事/总经理 4104251972****353X 

彭楠 境内自然人 董事 4113301984****3416 

廖晓强 境内自然人 副总经理 3624011973****1031 

蒋福财 境内自然人 副总经理/董事会秘书 4304221977****2113 

朱玉光 境内自然人 副总经理 4105261978****7690 

胡锦敏 境内自然人 副总经理 4525241972****3673 

上表为该预计关联交易关联方的情况。张宗涛为公司董事/总经理，彭楠为

公司董事，廖晓强、蒋福财、朱玉光和胡锦敏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 

（三）拟投资设立之深圳市路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1、拟注册资本：1,000.00万元 

2、拟经营范围：新能源车控制终端的技术研发；汽车安全系统、汽车空调

系统及部件、汽车自动刹车系统、汽车自动驾驶系统、汽车辅助驾驶系统的研发

与销售，并提供相关咨询和服务；国内、国际贸易，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等业

务(最终经营范围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内容为准)。 

3、拟出资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比 出资额（万元） 是否关联方 

罗杰 33.00% 330.00 否 

路畅科技 20.00% 200.00 本公司 

陈向成 13.00% 130.00 否 

张宗涛 8.00% 80.00 是 

胡锦敏 8.00% 80.00 是 

彭胜文 7.00% 70.00 否 

王晶晶 4.00% 40.00 否 

朱玉光 2.00% 20.00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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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荣华 2.00% 20.00 否 

廖晓强 1.00% 10.00 是 

彭楠 1.00% 10.00 是 

蒋福财 1.00% 10.00 是 

合计 100.00% 1,000.00 - 

 

二、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路畅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一）该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该交易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决定与公司关联方张宗涛、廖晓强、彭楠、蒋福财、朱玉光、胡锦敏、

陈守峰、徐静宜及其他方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路畅精密科技有限公司，拟注册资

本500.00万元人民币，其中路畅科技拟出资350.00万元，拟出资比例为70%，张

宗涛、廖晓强、彭楠、蒋福财、朱玉光、胡锦敏、陈守峰、徐静宜等15位自然人

拟出资150.00万元，拟出资比例为30%，出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。 

2、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

拟出资人中张宗涛为公司董事/总经理，彭楠为公司董事，陈守峰为公司监

事会主席，蒋福财、廖晓强、朱玉光、胡锦敏、徐静宜等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

因此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该交易的决策程序 

该交易系公司与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出资设立公司。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，该交易待董事会通过后，

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。 

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，会议以3票同意、

2票回避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投资设

立深圳市路畅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由于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，关联董

事张宗涛、彭楠予以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发表了同意的独

立董事意见。 

4、该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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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类型 

是否在公司及其

下属控股子公司

任职 

公司中的职务 身份证号码 

张宗涛 境内自然人 是 董事/总经理 4104251972****353X 

彭楠 境内自然人 是 董事 4113301984****3416 

陈守峰 境内自然人 是 监事会主席 4129231967****5113 

廖晓强 境内自然人 是 副总经理 3624011973****1031 

蒋福财 境内自然人 是 
副总经理/董事会

秘书 
4304221977****2113 

朱玉光 境内自然人 是 副总经理 4105261978****7690 

胡锦敏 境内自然人 是 副总经理 4525241972****3673 

徐静宜 境内自然人 是 财务总监 4403011972****7842 

上表为该预计关联交易关联方的情况。张宗涛为公司董事/总经理，彭楠为

公司董事，陈守峰为公司监事会主席，廖晓强、蒋福财、朱玉光、胡锦敏和徐静

宜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 

（三）拟投资设立之深圳市路畅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1、拟注册资本：500.00万元 

2、拟经营范围：汽车、轿车、商务车等智能尾门开闭系统，商务车中侧门

电动开闭系统，电子手刹系统，电子驻车系统，汽车门、窗安全防夹系统，车用

智能锁机的设计和制造。各类车用、家用、医用和工业用设备中的齿轮减速箱模

块及相关零件的设计和制造。精密注塑，精密注塑模具的设计和制造，国内贸易

和国际贸易等业务(最终经营范围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内容为准)。  

3、拟出资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比 出资额(万元) 是否关联方 

路畅科技 70.00% 350.00 本公司 

廖晓强 8.50% 42.50 是 

项文华 2.50% 12.50 否 

林松 2.00% 10.00 否 

谢文举 2.00% 10.00 否 

朱玉光 2.00% 10.00 是 

胡锦敏 2.00% 10.00 是 

张宗涛 2.00% 10.00 是 



5 

 

马江 1.50% 7.50 否 

姚  筠 1.50% 7.50 否 

江旭东 1.00% 5.00 否 

周绍辉 1.00% 5.00 否 

徐静宜 1.00% 5.00 是 

彭楠 1.00% 5.00 是 

蒋福财 1.00% 5.00 是 

陈守峰 1.00% 5.00 是 

合计 100.00% 500.00 - 

 

三、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路畅优视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一）该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决定与公司关联方拟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（企业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局

核准为准，因该企业合伙人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，因此构成关联关

系）以及公司董事/总经理张宗涛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路畅优视科技有限公司(简

称：路畅优视)，拟注册资本500.00万元人民币，其中路畅科技拟出资255.00万元，

拟出资比例51%，拟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拟出资177万元，拟出资比例为35.40%，

张宗涛拟出资68.00万元,出资比例为13.60%，出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。  

2、该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

由于拟设立的合伙企业合伙人中有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且拟出资人张

宗涛为公司董事/总经理，因此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该交易的决策程序 

该交易系公司与公司董事/总经理张宗涛、由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担

任合伙人的合伙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公司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以及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，该交易待董事会通过后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。 

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，会议以4票同意、

1票回避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投资设

立深圳市路畅优视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发表

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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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、拟设立之有限合伙企业出资情况 

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蒋福财 90.00 50.85% 

胡锦敏 20.00 11.30% 

汤丽婷 10.00 5.65% 

廖晓强 5.00 2.82% 

朱玉光 5.00 2.82% 

陈守锋 5.00 2.82% 

唐荣华 5.00 2.82% 

朱玉星 5.00 2.82% 

郭显良 5.00 2.82% 

简杨 5.00 2.82% 

沈小林 5.00 2.82% 

袁子仪 5.00 2.82% 

盛阿兵 5.00 2.82% 

杨桂 5.00 2.82% 

徐静宜 2.00 1.13% 

合计 177.00 100% 

上表中的各合伙人皆为公司员工，其中陈守峰为公司监事会主席，蒋福财、

胡锦敏、廖晓强、朱玉光、徐静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,朱玉星为公司高级管理

人员朱玉光之弟。 

此外，蒋福财拟担任该拟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，其他合伙人为有

限合伙人。 

2、张宗涛先生 

类型 
是否在公司及其下属

控股子公司任职 
公司中的职务 身份证号码 

境内自然人 是 董事/总经理 4104251972****353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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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拟投资设立之深圳市路畅优视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拟注册资本：500.00万元 

2、拟经营范围：汽车智能视觉及安全辅助驾驶系统的研发、制造与销售；

车载摄像头、超声波感应器、微波探测雷达以及激光监测系统、车载夜视设备及

盲点监测系统的研发、生产以及销售 (最终经营范围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

准内容为准)。 

3、拟出资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比 出资额(万元) 是否关联方 

路畅科技 51.00% 255.00 本公司 

拟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35.40% 177.00 是 

张宗涛 13.60% 68.00 是 

合计 100.00% 500.00 -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上述交易由双方本着自愿平等、互惠互利的原则协商确定。 

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尚未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，待正式的投资协议签订后，公

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六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及潜在风险 

上述共同投资是为加快公司在智能驾驶和自动驾驶领域的发展，拓宽公司的

产品结构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盈利水平，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。本次共

同投资目前尚未与关联方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，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，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七、本年度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

本年度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未与上述关联方发生除发放薪酬之外的关联交易。 

 

八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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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、公司的部分董事及高管（以下简称“关联方”），参与本次设立路畅

精密、路畅智能、路畅优视，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

力，增强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。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投资行为，不会对公司

的独立性构成影响，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九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且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；同时，

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意见。因此，上述交易履

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

相关规定的要求。综上，招商证券对路畅科技上述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

议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仍存在不确定性，提请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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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之盖章签字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

            潘青林 _____________ 

 

            丁  一 _____________ 
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

